区城管局2025年04月执法案件公示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1
	案件名称
	石峰区XX米粉店同一房间使用双火源（煤、液化气）、灶具无熄火保护装置案

	处罚决定书
编号
	株（石）城行简罚决字〔2025〕第20704001号
	当事人
名称
	石峰区XX米粉店

	处罚事由
	石峰区XX米粉店于井龙街道茅太新村石子塘组附近同一房间使用双火源（煤、液化气）、灶具无熄火保护装置，存在安全隐患

	处罚依据
	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九条第五款、第八款 

	处罚结果
	警告

	执法单位名称
	株洲市石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	处罚决定日期
	2025年4月8日

	其他信息

	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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